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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3                证券名称：宜宾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63 

`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

申请文件的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日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上述相关议案经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22 年 12月 29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223095 号），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三）公司于 2023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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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的议案》。  

（四）公司于 2023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五）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

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76号），上交所对

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

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六）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宜宾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

融资）〔2023〕182 号），上交所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七）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9 日公告了《关于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宜宾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

等相关公告。 

（八）公司于 2023年 9 月 14 日公告了《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2023 年 9 月）》

等相关公告。 

（九）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 2023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6686265&announcementTime=2023-04-2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6686265&announcementTime=2023-04-2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6686267&announcementTime=2023-04-2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6686267&announcementTime=2023-04-2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7844415&announcementTime=2023-09-1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gssh0600793&stockCode=600793&announcementId=1217844415&announcementTime=20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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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延长 6个月至 2024年 5

月 21日。 

（十）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不再参与

公司本次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项目。 

（十一）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 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将

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至 2025 年 5

月 21日。 

二、关于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原因 

公司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公布以来，一直与中介机

构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现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与论证，公司决定终止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三、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撤回申请文件对公司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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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各项经营活动均正常进行，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事项是经公司、中介机构等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作出的决

策，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稳定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终止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了《关于

终止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是经过充分沟通、审慎分析作出的决策，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陈洪、杨铭、严杰回避表决，该议案具有有效表

决权的票数为 4票。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议案》，关联监事徐虹、吴奥回避表决，该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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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票。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2 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 

鉴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

的范围内全权办理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该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申请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尚需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将在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3日 


